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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2、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

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李勍

日期：2014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

000882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09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联股份

股票代码：000882

信息披露义务人：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联系电话：010-66577777

权益变动性质：增持

签署日期：2014年1月2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

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管理的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定向增发2号资产管理计划在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定向增发2号资产管理

计划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前十大股东（信息披露义务人除外）

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四、 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定向增发2号资产管理计划本次在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

比例增加是由于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定向增发2号资产管理计划认购北京华联商

厦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致。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

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

华联股份

/

上市公司 指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泰达宏利 指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

指

华联股份向包括控股股东华联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合计发行不超过

117,977

万股

（

含

117,977

万股

）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华联集团 指 华联股份控股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

实施细则

》

指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2011

年修订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2

年修订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报告所涉数据若存在尾数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惠文

3、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4、注册资本： 18000万元

5、公司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00000400010354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7、经营范围：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产管理；4、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8、经营期限：不定期

9、税务登记证号码：110102739783322

10、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11、联系电话：010-66577777

12、主要股东：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1%）、宏利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任职

刘惠文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长

刘振宇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孙泉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雷柏刚

（

Robert Allen

Cook

）

男 加拿大 香港 无 董事

何达德

（

Michael

Huddart

）

男 澳大利亚 香港 无 董事

杜汶高

（

Michael F.

Dommermuth

）

男 美国 香港 无 董事

汪丁丁 男 中国 中国 美国 独立董事

周小明 男 中国 中国 否 独立董事

孔晓艳 女 中国 中国 否 独立董事

范小云 女 中国 中国 否 独立董事

刘青山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

总经理

三、除华联股份外，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定向增发2号资产管理计划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定向增发2号资产管理计划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定向增发2号资产管理计划基于对华联股份企业价值分析与前景的预测， 参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持股目的为了获得股权投资收益。

二、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定向增发2号资产管理计划未有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其在华联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具体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自上市之日起计算。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经华联股份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1449号文核准，华联股份

向包括控股股东华联集团在内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1,154,123,500股股票，发行价格为2.67元/股。泰达

宏利-广州农商行-定向增发2号资产管理计划以现金认购 119,850,100股股票，占本次发行后华联股份的

股权比例为5.38%。

二、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权益持有人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泰达宏利

-

广州农商行

-

定向增发

2

号资产管理

计划

0 0% 119,850,100 5.38%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与华联股份的重大交易情况

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定向增发2号资产管理计划在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华联股份之间不存在重大交

易。

第四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定向增发2号资产管理计划自事实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

的集中交易买卖华联股份股票的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1、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2、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股东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刘惠文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1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

股票简称 华联股份 股票代码

00088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上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泰达宏利

-

广州农商行

-

定向增发

2

号

资产管理计划不是华联股份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泰达宏利

-

广州农商行

-

定向增发

2

号资产

管理计划不是华联股份实际控制人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

方 式 转 让

□

取 得 上 市 公 司 发 行 的 新 股

√

执 行 法 院 裁 定

□

继 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0

股 持股比例

： 0%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后数量

： 119,850,100

股 变动后比例

： 5.38%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泰达宏利

-

广州农商行

-

定向增发

2

号资产管理计划未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

持其在华联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具体计划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泰达宏利

-

广州农商行

-

定向增发

2

号资产管理计划自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6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

中交易买卖华联股份股票的行为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无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无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

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刘惠文

日期：2014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

000882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10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联股份

股票代码：000882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顺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顺义区顺通路25号5幢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105号观湖国际大厦2号楼6层

联系电话：010-59275136

权益变动性质：增持

签署日期：2014年1月2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

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前十大股东（信息披露义务人除外）

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四、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在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比例增加是由于信息披露义务人认

购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致。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

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

华联股份

/

上市公司 指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顺盛投资 指 北京顺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

指

华联股份向包括控股股东华联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合计发行不超过

117,977

万股

（

含

117,977

万股

）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华联集团 指 华联股份控股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

实施细则

》

指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2011

年修订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2

年修订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报告所涉数据若存在尾数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顺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永顺

3、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顺通路25号5幢

4、注册资本： 2000万元

5、公司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13016477041

6、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销售计算机及辅助设备、计算机软件（不含计

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日用品、机械电气设备、建

筑材料（不含砂石及砂石制品）、装饰材料、金属材料（不含电石、铁合金）、橡胶制品、木材、家具、钢材、交通

安全设备；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信息咨询（中介服务除外）、承办展览展示；家居装饰；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棋牌室）。

8、经营期限：2013年11月18日至2043年11月17日

9、税务登记证号码：110113082840344

10、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105号观湖国际大厦2号楼6层

11、联系电话：010-59275136

12、主要股东：北京美瑞泰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40%）、华顺天盛（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15%）、北京中储信通商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5%）、沈阳首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珠海横琴中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10%）、中广国发实业（北京）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1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任职

于永顺 男 中国 中国 否 法定代表人

、

董事长

张大明 男 中国 中国 否 总经理

、

董事

俞民 男 中国 中国 否 财务总监

、

董事

都豫蒙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王红英 女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齐伟丽 女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卢雷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三、除华联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华联股份企业价值分析与前景的预测，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持股目的

为了获得股权投资收益。

二、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顺盛投资未有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其在华联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具体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自上市之日起计算。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经华联股份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1449号文核准，华联股份向

包括控股股东华联集团在内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1,154,123,500股股票，发行价格为2.67元/股。顺盛投

资以现金认购172,284,600股股票，占本次发行后华联股份的股权比例为7.74%。

二、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权益持有人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北京顺盛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0 0% 172,284,600 7.74%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与华联股份的重大交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华联股份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第四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顺盛投资自事实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华联股份股票的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1、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2、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股东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于永顺

北京顺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1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

股票简称 华联股份 股票代码

00088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顺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北京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顺盛投资不是华联股份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顺盛投资不是华联股份实际控制人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

方 式 转 让

□

取 得 上 市 公 司 发 行 的 新 股

√

执 行 法 院 裁 定

□

继 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0

股 持股比例

： 0%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后数量

： 172,284,600

股 变动后比例

： 7.74%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顺盛投资未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其在华联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具体计

划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顺盛投资自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6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华联股份股票的行为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无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无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

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

北京顺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于永顺

日期：2014年1月21日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根据致同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发行人2013年半年报，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6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85,979.86 738,492.58 597,601.14 628,282.33

负债总额

438,720.71 389,574.24 290,284.54 255,380.10

股东权益

347,259.16 348,918.33 307,316.60 372,902.2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合计

288,375.21 290,317.42 291,405.95 357,120.70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营业收入

51,707.36 84,842.11 62,280.94 62,691.08

营业成本

25,064.18 38,732.10 35,009.24 40,882.23

营业利润

4,251.81 6,236.03 7,240.11 1,001.20

利润总额

4,298.53 6,527.59 7,311.44 1,711.09

净利润

3,457.45 5,349.56 6,676.29 820.0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74.41 5,292.36 6,547.17 2,464.19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79.37 -3,223.54 20,400.75 -4,572.8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849.42 -84,341.16 -93,896.05 -131,303.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898.06 3,461.51 16,243.79 261,772.6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1,828.02 -84,103.19 -57,251.51 125,896.4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2,431.95 50,603.93 134,707.12 191,958.63

（四）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3

年

6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

0.43 0.34 0.80 1.70

速动比率

0.43 0.34 0.80 1.70

资产负债率

（

%

，

母公司

）

52.75 48.12 44.41 37.02

资产负债率

（

%

，

合并

）

55.82 52.75 48.57 40.65

每股净资产

（

元

）

2.69 2.71 3.26 4.80

财务指标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利息保障倍数

（

倍

）

1.45 1.38 1.61 1.18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8.91 26.44 55.53 55.88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元

）

0.17 -0.03 0.23 -0.06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0.20 -0.78 -0.64 1.69

综合毛利率

（

%

）

51.53 54.35 43.79 34.79

销售净利润率

（

%

）

6.69 6.31 10.72 1.31

注1：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转型为购物中心运营管理，不存在存货，因此未计算存货周转率。

（五）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

披露》（2010年修订），发行人最近三年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如下：

年度

/

期间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基本 稀释

2013

年

1-6

月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09% 0.03 0.0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08% 0.03 0.03

2012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82% 0.05 0.0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32% 0.04 0.04

2011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18% 0.07 0.0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0.15% 0.01 0.01

2010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23% 0.04 0.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18% -0.04 -0.04

（六）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1,154,123,500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3,081,509,745元。 发行人总股本增加至2,226,

086,429股。 以公司2012年及2013年1-6月的财务数据为基础经模拟计算，本次发行后的每股净资产和每股

收益如下：

2013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度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2.65 2.66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43 0.0238

注： 每股净资产按照截至2012年12月31日和2013年6月30日发行人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金额（扣除保荐承销费以及其他发行费用）除以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每股收益按照2012年度和2013年1-6月发行人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的总

股本计算。

（七）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0.46 -0.33 -38.33 412.2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4.30 151.86 133.75 244.42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 - - -4,109.9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 - 7,171.28 9,011.89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 1,627.43 -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87 140.03 -24.08 53.20

所得税影响额

11.68 479.75 1,141.78 2,426.8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0.65 2.89 7.37 -1,643.99

合计

34.38 1,436.35 6,093.46 4,828.95

二、财务状况分析

（一）资产状况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产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3

年

6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流动资产

98,530.08 12.54 95,037.17 12.87 170,485.05 28.53 232,324.11 36.98

非流动资产

687,449.78 87.46 643,455.41 87.13 427,116.09 71.47 395,958.22 63.02

资产总计

785,979.86 100.00 738,492.58 100.00 597,601.14 100.00 628,282.33 100.00

2010年末、2011年末、2012年末、2013年6月末，发行人总资产分别为628,282.33万元、597,601.14万元、

738,492.58万元和785,979.86万元，整体呈不断扩大趋势，这与报告期内发行人从百货业务向购物中心运营

管理业务转型，且购物中心运营管理业务规模持续扩大情况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产构成以非流动资产为主。 2010年末、2011年末、2012年末和2013年6月末，发行人

非流动资产占比分别为63.02%、71.47%、 87.13%和87.46%，非流动资产占比逐渐上升，流动资产占比下降。

非流动资产比例上升的原因是，发行人主营业务向购物中心运营管理转型，且规模不断扩大，该业务具有重

资产的特点，发行人持有的购物中心物业资产和租赁物业装修改造资产在总资产中比例提高。

（二）负债状况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债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3

年

6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流动负债

229,689.13 52.35 281,121.87 72.16 214,420.88 73.87 136,579.39 53.48

非流动负债

209,031.58 47.65 108,452.37 27.84 75,863.66 26.13 118,800.71 46.52

负债总计

438,720.71 100.00 389,574.24 100.00 290,284.54 100.00 255,380.10 100.00

2010年末、2011年末、2012年末、2013年6月末，发行人总负债分别为255,380.10万元、290,284.54万元、

389,574.24万元和438,720.71万元。

发行人通过借款、发行短期融资券、发行私募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支持公司业务的扩张。 发行负债主要

为短期借款、短期融资券、长期借款、私募债券等有息负债，2010年末、2011年末、2012年末、2013年6月末，发

行人上述有息负债总额分别为194,000.00万元、227,000.00万元、264,927.60万元和302,187.60万元， 占负

债总额的75.97%、78.20%、68.00%和68.88%，有息负债的持续增加是发行人负债总额增加的主要因素。

（三）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偿债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财务指标

2013

年

6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

0.43 0.34 0.80 1.70

速动比率

0.43 0.34 0.80 1.70

资产负债率

（

%

，

合并

）

55.82 52.75 48.57 40.65

财务指标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利息保障倍数

（

倍

）

1.45 1.38 1.61 1.18

发行人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符合其业务模式和资产结构的特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增加发行人资金实

力，也有利于提高发行人的短期偿债能力。

（四）资产周转能力

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产周转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财务指标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8.91 26.44 55.53 55.88

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1-6月，发行人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55.88、55.53、26.44和8.91。 2012

年、2013年1-6月，发行人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发行人运营管理购物中心规模扩大，新开

业购物中心进入培育期，应收账款增加，新开业门店租户因结算周期等原因尚未缴纳租金。

三、盈利能力分析

（一）营业收入分析

1、营业收入构成和变化趋势

2010年，发行人将成都分公司百货店的经营性资产和负债转让给华联集团，退出最后一家百货业务，因

此2010年营业收入中包含百货业务收入，2011年、2012年、2013年1-6月， 发行人收入主要来自于购物中心

运营管理业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项目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

）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

）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

）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

）

主营业务收入

45,278.03 87.57 73,530.33 86.67 60,161.95 96.60 55,834.55 89.06

其他业务收入

6,429.33 12.43 11,311.78 13.33 2,118.99 3.40 6,856.53 10.94

合计

51,707.36 100.00 84,842.11 100.00 62,280.94 100.00 62,691.08 100.00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包括租赁及物业管理收入、商业零售收入（仅2010年）和咨询管理服务

收入。 发行人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持续增长，主要原因是：随着经营规

模和营运模式的成熟，发行人开业的购物中心数量增多，收入水平提高；2012年下半年起发行人新增购物中

心咨询管理服务业务，贡献部分收入。

2、主营业务收入

●

主营业务收入（分行业）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分行业）的金额和占比如下：

项目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

）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

）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

）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

）

租赁及物业管理

36,143.02 79.82 67,089.97 91.24 60,161.95 100.00 26,308.89 47.12

商业零售

- - - - - - 29,525.65 52.88

咨询管理服务

9,135.00 20.18 6,440.36 8.76 - - - -

合计

45,278.03 100.00 73,530.33 100.00 60,161.95 100.00 55,834.55 100.00

报告期内，由于发行人的战略转型，发行人经营业态发生变化：2010年主营业务收入包括百货业务商业

零售收入；2010年发行人退出所有百货业务，2011年以后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购物中心租赁及物业管

理。

2011年、2012年与2013年1-6月， 发行人租赁及物业管理收入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33,853.06万元、6,

928.02万元和2,340.43万元，增幅分别为128.68%、11.52%和6.92%。转型后，随着发行人运营管理购物中心规

模的扩张和盈利能力的逐渐成熟，租赁及物业管理收入持续增长。 2013年1-6月，由于部分购物中心调整租

户或装修改造，发行人租赁及物业管理收入增长速度略有放缓。 2012年下半年起，发行人开始开展咨询管理

服务业务，主要是对其他购物中心开发或运营商在购物中心项目选址、设计、建设、招商、谈判方面等提供咨询

和管理服务。

●

主营业务收入（分地区）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分地区）的金额和占比如下：

地区名称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

）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

）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

）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

）

华北

32,528.78 71.84 48,864.60 66.46 36,505.64 60.68 18,520.78 33.17

东北

1,864.81 4.12 6,493.11 8.83 5,270.97 8.76 2,475.68 4.43

西北

3,506.86 7.75 5,218.75 7.10 4,719.62 7.84 2,807.41 5.03

华东

966.42 2.13 6,056.94 8.24 6,176.49 10.27 2,210.98 3.96

西南

6,411.16 14.16 6,896.94 9.38 7,489.24 12.45 29,819.70 53.41

合计

45,278.03 100.00 73,530.33 100.00 60,161.95 100.00 55,834.55 100.00

发行人的发展策略为，以北京地区为重点发展区域；对于其它经济较发达的大中型城市，公司在资金、管

理有保障的前提下将逐步进行拓展。因此，华北地区收入占比较高。 2013年1-6月，由于部分购物中心调整租

户或装修改造，发行人东北地区、华东地区的营业收入减少。

（二）期间费用

报告期内，发行人三项期间费用及占营业收入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

）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

）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

）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

）

销售费用

9,538.62 18.45 16,732.14 19.72 10,350.86 16.62 17,505.86 27.92

管理费用

1,568.03 3.03 3,710.86 4.37 3,722.55 5.98 4,937.44 7.88

财务费用

8,895.07 17.20 15,365.79 18.11 11,128.80 17.87 7,365.15 11.75

期间费用合计

20,001.73 38.68 35,808.79 42.21 25,202.21 40.47 29,808.45 47.55

1、销售费用

2011年销售费用同比下降， 主要原因是：2010年销售费用中包括百货店的费用， 发行人退出百货业务

后，2011年销售费用大幅下降。2012年，销售费用上升主要原因是购物中心运营管理业务规模扩大，销售费用

提升；同时，购物中心公摊部分水电费调整计入销售费用，水电费增加。2013年1-6月，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

长1,627.20万元，增幅20.57%，主要由于新门店开业，购物中心运营管理规模扩大所致。

2、管理费用

报告期内，发行人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逐步降低。 主要原因是发行人对于旗下的购物中心采取总部

集中管理模式，在公司运营管理购物中心数量增加的同时，总部增加的管理费用相对较小，管理费用占营业

收入比例逐渐降低。

3、财务费用

报告期内，发行人财务费用整体呈逐年提高趋势，主要原因是公司为支持购物中心扩张和改造，进行了

配套的债务融资，负息债务规模增加。

第五节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拟申请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6,236万股（含116,23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012年年度利润分派方案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数量调整为不超过117,977万股（含117,977万股）。 拟投资项目具体如下：

序

号

募集资金用途 项目所在地

建筑面积

（

平方米

）

总投资额

（

万元

）

募集资金投资额

（

万元

）

建设期 预计开业日期 备注

一

、

天鸿购物中心项目

1

收购海融兴达

51%

股权

北京

80,598.06

17,522 17,522

12

个月

2013

年

09

月

2

天鸿购物中心筹备开业

50,319 15,300

本公司增资

15,300

万元

，

鹏瑞商

业同比例增资

14,700

万元

，

其余

投资由海融兴达自筹

二

、

合肥金寨路购物中心项目

1

收购合肥金寨路店物业资产

安徽合肥

20,279.82

30,864 30,864

5

个月

2014

年

03

月

2

合肥金寨路购物中心装修改造

3,028 3,028

三

、

武汉中华路购物中心项目

1

收购武汉中华路店物业资产

湖北武汉

14,575.20

21,695 21,695

5

个月

2014

年

03

月

2

武汉中华路购物中心装修改造

2,458 2,458

四

、

内江购物中心项目

1

收购内江华联

80.05%

股权

四川内江

72,027.59

10,895 10,895

4

个月

2014

年

01

月

2

内江购物中心筹备开业

26,125 22,280

本公司增资

22,280

万元

，

其余投

资由内江华联自筹

五

、

包头正翔购物中心项目

1

收购鼎鑫源商业

80.05%

股权

内蒙古包头

101,587.07

25,696 25,696

10

个月

2014

年

08

月

2

包头正翔购物中心筹备开业

49,620 38,000

增资

38,000

万元

，

其余投资由鼎

新源商业自筹

六

、

门店装修改造项目

1

紫金购物中心 江苏南京

12,645.73 4,565 4,565 4

个月

2014

年

01

月 自有物业

2

昌鑫购物中心 辽宁沈阳

50,651.29 7,450 7,450 6

个月

2014

年

01

月 自有物业

3

赤峰购物中心 内蒙古赤峰

80,559.00 6,858 6,858 7

个月

2014

年

06

月 租赁期限

20

年

4

顺义金街购物中心 北京

95,083.00 16,213 16,213 8

个月

2014

年

02

月 租赁期限

20

年

5

大屯购物中心 北京

78,827.00 15,432 15,432 9

个月

2015

年

06

月 租赁期限

20

年

6

盘锦购物中心 辽宁盘锦

60,121.00 5,652 5,652 4

个月

2014

年

07

月 租赁期限

20

年

7

朔州购物中心 山西朔州

48,547.60 5,710 5,710 4

个月

2014

年

08

月 租赁期限

20

年

8

平谷购物中心 北京

59,212.00 4,969 4,969 4

个月

2015

年

06

月 租赁期限

20

年

9

廊坊购物中心 河北廊坊

89,405.00 6,946 6,946 4

个月

2014

年

02

月 租赁期限

20

年

10

包头青东路购物中心 内蒙古包头

66,170.37 6,624 6,624 4

个月

2014

年

08

月 租赁期限

20

年

七

、

补充流动资金

40,000

合计

308,157

注：1、海融兴达经营天鸿购物中心，内江华联经营内江购物中心，鼎鑫源商业经营包头正翔购物中心。

2、①天鸿购物中心、内江购物中心、包头购物中心面积按照项目物业《买卖协议》披露；

②紫金购物中心、昌鑫购物中心、合肥金寨路物业资产、武汉中华路物业资产面积按照房屋产权证披

露；

③租赁物业装修改造项目面积按照房屋租赁合同披露。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范围内，本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项目的审批进度、资金需求和轻重缓急程度

等实际情况，对相应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具体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募集资金到位前，本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

金投入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对于股权收购后增资项目，募

集资金到位前，标的公司在得到本公司同意后，可以根据该项目购物中心开办的实际进展情况，以自筹资金

先行投入，并在本公司对标的公司的增资款到位后予以置换。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本公司

自筹解决；募集资金如有剩余，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发行1,154,123,50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3,081,509,745元，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募

集资金金额为3,028,009,745元。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简介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简要情况如下， 详细情况可以查阅本公司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

（一）天鸿购物中心项目

1、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海融兴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常惠路3号楼

法定代表人：吴焕文

注册资本：5,500万元

实收资本：5,500万元

2、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天鸿购物中心

投资规模与资金来源：

①本公司收购海融兴达51%股权的价款为17,522万元，资金来源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②收购完成后，海融兴达筹备天鸿购物中心投资额为50,319万元，其中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15,

300万元，鹏瑞商业投入14,700万元，海融兴达自筹20,319万元。

项目实施方式：本公司以募集资金收购海融兴达51%的股权；收购完成后，本公司通过增资方式投入本

次募集资金15,300万元，鹏瑞商业同比例增资14,700万元。

资金用途：本公司与鹏瑞商业同比例增资共计投入30,000万元，用于归还海融兴达股东借款；海融兴达

自筹20,319万元，用于天鸿购物中心项目装修。

股权比例：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持有海融兴达51%股权。

3、股权及控制关系

海融兴达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经核查，鹏瑞商业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收购的批准程序

（1）本公司分别于2013年4月25日、2013年5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12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京海融兴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51%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2）鹏瑞商业于2013年3月2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将海融兴达51%股权择机出售的决议。

5、公司章程与高管人员安排

海融兴达出资协议及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内容。 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有权根据

经营需要重新任命法定代表人及公司管理层。

6、海融兴达主营业务情况及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海融兴达主要经营天鸿购物中心。 海融兴达拥有的主要资产为天鸿购物中心相关物业，为海融兴达向北

京天鸿置业有限公司所购买。

7、项目据投资回报分析

本公司投资该项目未来10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9.11%� ，静态回收期为9.92年，未来10年平均利润总

额为7,716.99万元。

（二）合肥金寨路购物中心项目

1、产权所有者简介

本公司拟以本次募集资金收购华联综超合肥金寨路店的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合称“物业

资产” ），华联综超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1号四川经贸大厦负2层3号

经营范围：特许经营项目：销售医疗器械、包装食品、包装饮料、酒，中餐，西餐，零售、邮购公开发行的国内

版书刊，零售烟等；一般经营项目：销售百货、针纺织品、日用杂货、五金交电、化工轻工材料、土产品、建筑材

料、装饰材料等

2、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合肥金寨路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永乐经济开发区永开路1号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为33,892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为33,892万元，其中收购合肥金寨路店物业资

产价款为30,864万元，收购后增资3,028万元。

资金来源：本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项目实施方式：本公司收购合肥金寨路店物业资产后，投入本次募集资金用于项目装修改造。

3、收购的批准程序

（1）本公司分别于2013年4月25日、2013年5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12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金寨店房产及中华路房产的议案》。

（2）华联综超分别于2013年4月27日、2013年5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与2012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同意将合肥金寨路店的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出售给本公

司，出售价格以中企华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准。

4、物业资产权属状况

华联综超拥有合肥金寨路店的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

5、项目投资回报分析

项目未来10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6.97%，静态回收期为12.12年，未来10年平均利润总额为2,361.02

万元。

（三）武汉中华路购物中心项目

1、产权所有者简介

本公司拟以本次募集资金收购华联综超武汉中华路店的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合称“物业

资产” ），华联综超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1号四川经贸大厦负2层3号

经营范围：特许经营项目：销售医疗器械、包装食品、包装饮料、酒，中餐，西餐，零售、邮购公开发行的国内

版书刊，零售烟等；一般经营项目：销售百货、针纺织品、日用杂货、五金交电、化工轻工材料、土产品、建筑材

料、装饰材料等

2、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武汉中华路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永乐经济开发区永开路1号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为24,153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为24,153万元，其中收购武汉中华路店物业资

产价款为21,695万元，收购后增资2,458万元。

资金来源：本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项目实施方式：本公司收购武汉中华路店物业资产后，投入本次募集资金用于项目装修改造。

3、收购的批准程序

（1）本公司分别于2013年4月25日、2013年5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12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金寨店房产及中华路房产的议案》。

（2）华联综超分别于2013年4月27日、2013年5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与2012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同意将武汉中华路店的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出售给本公

司，出售价格以中企华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准。

4、物业资产权属状况

华联综超拥有武汉中华路店的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

5、投资回报分析

该项目未来10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6.85%， 静态回收期为12.16年， 未来10年平均利润总额为1,

654.32万元。

（四）内江购物中心项目

1、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江华联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江市东兴区汉安大道西128号二幢五单元30楼3号

法定代表人：吴焕文

注册资本：12,720万元

实收资本：12,720万元

2、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内江购物中心

投资规模与资金来源：

（1）本公司收购内江华联80.05%股权的价款为10,895万元，资金来源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2）收购完成后，内江华联筹备内江购物中心投资额为26,125万元，其中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22,280万元，内江华联自筹3,845万元。

项目实施方式：本公司以募集资金收购内江华联80.05%的股权，收购完成后，本公司通过增资方式投入

本次募集资金22,280万元。

资金用途：本公司增资投入22,280万元与内江华联自筹3,845万元将用于内江华联支付后续购房款并进

行内江购物中心项目装修。

股权比例：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内江华联100%股权。

3、股权及控制关系

内江华联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经核查，中信夹层投资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收购的批准程序

本公司分别于2013年4月25日、2013年5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12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内江华联购物中心有限公司80.05%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5、公司章程与高管人员安排

内江华联出资协议及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内容。 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有权根据

经营需要重新任命法定代表人及公司管理层。

6、内江华联主营业务情况及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内江华联的主营业务为内江购物中心的运营管理，目前内江购物中心项目正在筹备中。 内江华联拟购买

内江购物中心相关物业，已与内江鑫联置业有限公司签署《买卖协议》并支付一期购房款。

7、项目投资回报分析

该项目未来10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10.99%， 静态回收期为9.46年， 未来10年平均利润总额为4,

349.09万元。

（五）包头正翔购物中心项目

1、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包头市鼎鑫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钢铁大街7号

法定代表人：吴焕文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实收资本：30,000万元

2、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包头正翔购物中心

投资规模与资金来源：

（1）本公司收购鼎鑫源商业80.05%股权的价款为25,696万元，资金来源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2）收购完成后，鼎鑫源商业筹备包头正翔购物中心投资额为49,620万元，其中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为38,000万元，鼎鑫源商业自筹11,620万元。

项目实施方式：本公司以募集资金收购鼎鑫源商业80.05%的股权，收购完成后，本公司通过增资方式投

入本次募集资金38,000万元。

资金用途：本公司增资投入38,000万元与鼎鑫源商业自筹11,620万元将用于鼎鑫源商业支付后续购房

款并进行包头正翔购物中心项目装修。

股权比例：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持有鼎鑫源商业100%股权。

3、股权及控制关系

鼎鑫源商业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经核查，中信夹层投资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收购的批准程序

本公司分别于2013年4月25日、2013年5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12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包头市鼎鑫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80.05%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5、公司章程与高管人员安排

鼎鑫源商业出资协议及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内容。 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有权根

据经营需要重新任命法定代表人及公司管理层。

6、鼎鑫源商业主营业务情况及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鼎鑫源商业的主营业务为包头正翔购物中心的运营管理，目前包头正翔购物中心正在筹备中。 鼎鑫源商

业拟购买包头正翔购物中心相关物业，已与包头市正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买卖协议》并支付一期购

房款。

7、项目投资回报分析

该项目未来10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10.56%， 静态回收期为9.80年， 未来10年平均利润总额为8,

583.73万元。

（六）本次募集资金门店装修改造项目基本情况

1、紫金购物中心装修改造项目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北京华联紫金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江苏紫金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南京市白下区石门坎165号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4,565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4,565万元

资金来源：本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实施方式：本公司将通过对全资子公司江苏紫金进行增资的方式，投入本次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

（2）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未来10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18.97%，静态回收期为6.31年，未来10年平均利润总额为865.91

万元。

2、昌鑫购物中心装修改造项目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北京华联昌鑫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沈阳广盛鑫源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沈阳市和平区文萃路9号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7,450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7,450万元

资金来源：本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实施方式：本公司将通过对全资子公司广盛鑫源进行增资的方式，投入本次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

（2）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未来10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22.71%， 静态回收期为4.06年， 未来10年平均利润总额为1,

691.81万元。

3、赤峰购物中心装修改造项目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北京华联赤峰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赤峰永业广场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6,858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6,858万元

资金来源：本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实施方式：本公司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本次募集资金由本公司自行投入。

（2）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未来10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26.45%， 静态回收期为5.01年， 未来10年平均利润总额为1,

813.99万元。

4、顺义金街购物中心装修改造项目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北京华联顺义金街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新顺南大街悦港城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16,213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16,213万元

资金来源：本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实施方式：本公司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本次募集资金由本公司自行投入。

（2）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未来10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22.25%， 静态回收期为6.49年， 未来10年平均利润总额为3,

607.27万元。

5、大屯购物中心装修改造项目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北京华联大屯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东侧、五南路北侧的综合商业楼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15,432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15,432万元

资金来源：本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实施方式：本公司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本次募集资金由本公司自行投入。

（2）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未来10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20.28%， 静态回收期为6.65年， 未来10年平均利润总额为3,

128.93万元。

6、盘锦购物中心装修改造项目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北京华联盘锦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蓝色康桥小区”商业楼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5,652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5,652万元

资金来源：本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实施方式：本公司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本次募集资金由本公司自行投入。

（2）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未来10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26.49%， 静态回收期为5.68年， 未来10年平均利润总额为1,

497.46万元。

7、朔州购物中心装修改造项目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北京华联朔州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山西省朔州市鄯阳街与怡西路交叉口东南角独栋商业楼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5,710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5,710万元

资金来源：本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实施方式：本公司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本次募集资金由本公司自行投入。

（2）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未来10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22.17%， 静态回收期为6.13年， 未来10年平均利润总额为1,

265.78万元。

8、平谷购物中心装修改造项目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北京华联平谷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北京市平谷区迎宾路平谷万德福广场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4,969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4,969万元

资金来源：本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实施方式：本公司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本次募集资金由本公司自行投入。

（2）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未来10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24.96%， 静态回收期为6.33年， 未来10年平均利润总额为1,

240.27万元。

9、廊坊购物中心装修改造项目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北京华联廊坊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北凤道街/路191号新福家项目及连廊项目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6,946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6,946万元

资金来源：本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实施方式：本公司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本次募集资金由本公司自行投入。

（2）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未来10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22.52%， 静态回收期为6.17年， 未来10年平均利润总额为1,

564.14万元。

10、包头青东路购物中心装修改造项目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北京华联包头青东路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文化路与青东路交叉口东北角商业项目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6,624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6,624万元

资金来源：本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实施方式：本公司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本次募集资金由本公司自行投入。

（2）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未来10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24.23%， 静态回收期为6.00年， 未来10年平均利润总额为1,

604.88万元。

（七）补充流动资金

本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40,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以缓解公司营运资金紧

张的局面、进一步节约财务费用并降低财务风险，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三、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的相关情况

本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资金到位

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已经根据《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

的使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所示：

（一）盛京银行专户：

户 名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

0110100102000019828

开户行 盛京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存储金额

2,031,700,000

元

（二）北京银行专户：

户 名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

01090520500120102084551

开户行 北京银行

存储金额

996,309,745

元

第六节 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认

购对象的确定及定价水平符合发行人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七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

1.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的结

果合法、有效。

2. 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申购报价单》以及发行人就本次发行已签署的相关认购协议合

法、有效。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2、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二、查询地点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祥云路北四条208号创新中心2号楼三层

联系人：周剑军、殷丽莉

电话：010-57391951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月22日

（上接A29版）

（上接A29版）


